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08 年第 6 号 
 

 

 

发布时间:2008-1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    告 

节[2008] 第 6 号 

  为客观、公平、公正地制定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

制管理重点管理目录，以目录管理方式禁止或限制

在电子信息产品中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定《电子

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制定程序》（以下

简称《制定程序》）。 

  《制定程序》已经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部际

工作协调机制领导小组研究通过，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10-66012909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二００八年十月九日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制定程序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以目录管理方式禁止

或限制在电子信息产品中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客观、公

平、公正地制定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重点管理目

录，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按照《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的

规定，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以下简称

“重点管理目录”）由电子信息产品商品名称（涉及到进出

口的应包含商品 HS 编码）、限制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质种

类及其限制使用期限组成，并根据实际情况和科学技术

发展水平的要求进行逐年调整，采取逐批次颁布的方式

循序渐进逐步增加。 
 

  第三条    重点管理目录的制定过程采取政府主导、各

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的公开、透明的方式。 
 

   



第四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

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编制、调

整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工业和信息化

部负责“重点管理目录” 的制定组织工作。 
 

  第五条   确定产品进入重点管理目录应当遵循以下原

则： 

  （一）选择产量较大，应用广泛，其含有的有毒有

害物质对环境威胁、破坏大，对人体健康损害大的产品

及材料； 

  （二）选择含有有毒有害物质被无毒无害物质或低

毒低害物质替代技术上已没有障碍，经济上可行的产品；

  （三）选择虽无法实现有毒有害物质替代，却可以

满足有毒有害物质限量标准要求，且满足限量标准的产

品生产在技术上已没有障碍，经济上是可行的产品。 

  （四）选择国际公约中明确规定因污染严重而被限

制的产品。 

  （五）选择其他应该被列入重点管理目录管理的产

品。 

第六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建立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专

家数据库。专家由各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等

单位推荐，符合条件的，进入专家数据库。 



  第七条   重点管理目录建议名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认监委”）提

出。 

  相关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可以根据本地区、本行业

的具体情况，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向工业和信息化部

提出列入重点管理目录中的产品名单建议（提交的材料

包括重点管理目录建议名单和调研报告）。工业和信息

化部将建议名单提交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部际工作协

调小组讨论，确定建议名单。 

 

  第八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组织成立电子信息产

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专

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任务是独立对拟进

入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的产品进行技术、经

济、产品强制认证予以评估并开展相关工作。专家咨询

委员会组成人员，由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部际工作协

调小组根据建议名单中产品所涉及的行业从专家数据库

中遴选产生。 

 

  第九条   重点管理目录建议名单交由专家咨询委员

会进行技术性、经济性及产品强制认证等相关内容评估。

专家咨询委员会将评估报告提交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十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专家咨询委员会评估

报告，商认监委确定重点管理目录批次草案，并就重点

管理目录批次草案内容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上公开征

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期限为一个月。对影响面广的重点

产品，在业内组织听证。 

 

  第十一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征求的意见和建议，

商认监委对重点管理目录进行修订。修订后的目录经部

际工作协调小组讨论确定。在必要的情况下工业和信息

化部可以将修订后的重点管理目录提交专家咨询委员会

进行重新评估。 

第十二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按照《管理办法》的规

定，商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商务部、海关总署、

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部门，最终确定重点管理目录，

并履行 WTO/TBT 通报义务。 

 

  第十三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

对重点管理目录通报期间的评议意见进行研究，并由工

业和信息化部商有关部门统一答复。 

 

   



第十四条   WTO/TBT 通报程序结束后，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商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商务部、海关总署、

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部门公告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

重点管理目录。 

 

  第十五条   进入重点管理目录的产品实施有毒有害

物质限制与禁止的实施时间与公告时间的间隔一般不少

于六个月。对环境造成重大污染问题的相关产品，可临

时采取控制措施。 

 

  第十六条   重点管理目录原则上每年补充、更新一

次，因特殊需要，可以在不违反本程序规定的前提下，

适时补充、更新。 

 


